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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 28日表示，近来，各地各部门持续加

紧推动落实《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的若干措施》，并

取得积极进展。日前，江西省、山东省、重庆市、福州市因地制

宜出台了具体实施办法。 

8月 8日，《江西省贯彻〈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合作

的若干措施〉的实施办法》正式发布，包括 60条具体举措。吸引

人才方面，将引进台资企业和培养高层次人才，纳入江西省引进

培养创新创业高层“双千计划”申报范围，符合条件的推荐省级

人才创新创业引导基金项目支持。拓展市场方面，支持帮助当地

台企出口企业充分利用原产地优惠政策开拓国际市场等。在营造

税收经营环境、设立江西涉台商事仲裁中心等方面加强服务。 

8月 15日，山东省发布实施《关于促进鲁台经济文化交流合

作的若干措施》，包括 3个方面共 56条具体措施。促进鲁台经济

合作方面，经审核认定的新设台资企业区域总部和职能型总部将

享受奖励；支持台湾民间资本与山东国有资本共同设立股权投资

基金、产业投资基金，并支持台资企业以特许经营方式参与基础

设施建设。文化交流合作方面，鼓励台湾同胞、高校研究和民间

社团参与承接山东文化工程和文化产业项目；山东文艺院团、研

究机构可吸收台湾文艺工作者和台湾青年任职、教学和研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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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月 21日，重庆市发布实施《关于促进渝台经济文化交流合

作的若干措施》，包含 5个方面共 58条措施。经济交流合作方面，

支持台企依法到重庆区域性股权市场挂牌；支持重庆股份转让中

心为台企非公开发行等提供服务；鼓励台企向重庆产业转移并参

与“一带一路”建设和长江经济带发展；加强渝台两地知识产权

保护合作。社会文化交流合作方面，鼓励台胞参与非物质文化遗

产项目保护传承；支持台胞同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，鼓励台胞创

办各类文化企业，同等享受当地相关政策。建立渝台人才培训合

作机制，鼓励台湾优质职业院校与重庆职业院校、职业教育机构

合作，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人才联合培养。 

8月 12日，福州市发布《贯彻〈关于促进两岸经济文化交流

合作的若干措施〉实施意见》，包括 4个方面 68条具体措施。经

贸合作方面，符合福州市产业规划和环保规划的新设台资企业，

年度台资实际到资 500万美元以上的，按实际到资额的 1.5%折

合人民币给予奖励，最高奖励 1000万元；台企与当地企业同等

适用相关用地政策；台企可参与福州市高速公路、轨道交通等公

共服务领域的特许经营项目等。文化交流方面，鼓励当地台胞参

与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等中华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等。 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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